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关于修订〈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〉
的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一、修订目的
《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）自制定以来，施行效果良好，优化了东北地区税收营商环境，较好地服务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根据《裁量基准》执行情况以及《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》和《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新文件新规定的出台，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、吉林省、黑龙江省、大连市税务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完善。
二、修订内容
1.新增4项处罚裁量基准，包括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管理3项（序号56、57、58）、违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1项（序号59），该4项处罚裁量基准由总局制定并全国统一执行。
2.对15项同一裁量阶次内罚款的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超过10倍（含本数）的裁量基准进行调整，主要集中在发票处罚部分，由原来幅度罚款改为按照发票份数或金额给予固定比例罚款，如“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”违法事项，其中第二裁量阶次规定“定额发票金额2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，或者其他发票5份以上200份以下的，处2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”，拟改为“定额发票金额超过2000元且在20万元以下，按发票金额每2000元处以100元罚款，发票金额不足2000元部分按100元罚款；其他发票超过5份且在500份以下的，按每5份发票100元处以罚款，不足5份发票的按照100元处以罚款”。
3.对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。一是将“首违不罚”中“首次发生”的判断标准统一为一个自然年度，即将备注栏“3.所称‘一年’是指违法行为发生的当年”内容调整为“3.所称‘一年’是指一个自然年度，即违法行为发生的当年”；二是在备注中对“五年”进行了补充说明，以减少执行中的误解，明确“五年”是用于计算固定期限内纳税人发生税收违法行为的频次，作为裁量处罚轻重考虑因素，不同于《行政处罚法》《税收征管法》中“五年”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规定；三是将“不满××份、××本、××元、××万元”的表述改为“××份、××本、××元、××万元以下”，同时参考总局统一新增的4项裁量基准和其他区域裁量基准的表述删除了“不含”字样，使裁量基准整体上更简洁且前后表述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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